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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中窑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发对外担保公告的声明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2016年，公司为佛山市金海达瓷业有限公司向广东南粤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借款 450.00 万元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，公司

实际控制人柳丹及梁文格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。借款合同期限为

2016 年 7 月 5 日至 2017 年 7 月 5 日。后因佛山市金海达瓷业有限

公司于 2017 年 7 月与银行签订借款展期协议，该笔借款经展期后

还款期限从 2017年 7月 5日展期至 2018年 7月 4日，保证期限为

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。 

由于相关办事人员的工作疏忽,未能做到有效的信息传递,导

致公司未能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。现就公司为佛山市金海达瓷业

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补发公告，详见公司《对外担保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 2018-010）。 

今后公司将加强公司内部信息沟通，定期进行风险排查,严格

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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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规范公司治理，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广东中窑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8年 3月 23日 


